
附1 

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务公开申请表 

姓名  工作单位   

证件名称  证件号码   

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传真  电子邮箱   

 

公民 

联系地址   

名称  
法定代表人/主

要负责人 
 

联系人姓名  联系人电话  

传  真  电子邮箱  

联系地址  

 

 

 

申 

请 

人 

信 

息 

 

 

法人/其他

组织 

组织机构代码  

 

所需政务事项

或信息的内容

描述 

 

 

 

 

 

所

需

政

务

事

项

或

信

息

情

所需政务事项

或信息的用途 

 

 

 

 



况  

获取的方式（可选） 

□ 邮寄 

□ 快递 

□ 电子邮件 

□ 传真 

□ 自行领取 

 

 

申请人签名或盖章： 

年   月  日

附2 

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告知书 

年第    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： 

你（单位）向我行提出政务公开申请，我行于  年   月   日

依法予以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，

现对你（单位）提出的申请答复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特此告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

附3 

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告知书回执  

 

    

本人（本单位）于    年   月   日收到    年第   号中国

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告知书。 

 

 

签名（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注：回执请传真(0991-2822459 )或邮寄至乌鲁木齐市人民路395号中国人民银

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邮政编码830002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